
　

甘肃省人民政府文件
甘政发 〔２０２６〕２０号

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禁止

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花园水库工程

占地和淹没区新增建设项目及迁入人口的通告

　　为做好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花园水库工程建设征地补偿移民安

置工作,维护有关各方合法权益,保障工程建设顺利进行,根据

«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»(国务院令

第６７９号)规定,现通告如下:

一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花园水库工程为Ⅲ等中型工程,主要

由枢纽工程、供水工程等部分组成.工程占地和淹没区范围涉及

天水市张家川县马鹿镇、闫家乡、恭门镇等３个乡镇２０个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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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和马鹿林场.具体范围根据核定的工程施工总布置图和建设征

地范围图确定.

二、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,除国家已批准开工建设的铁路、

公路、电力、通信等重点项目和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工程外,禁止

任何单位、集体或个人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花园水库工程占地和

淹没区范围内实施与该工程无关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,不得

开发土地、建设其他禁止设施,不得改变该区域内原地类、地

貌,不得抢开耕地、园地,不得从事抢栽 (种)多年生经济作物

和苗木等改变土地用途和影响建设的活动,不得移动或破坏为张

家川回族自治县花园水库工程所设立的标记、标点.

三、职能部门要加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花园水库工程占地和

淹没区范围内的户籍管理,除按规定正常调动、婚嫁、军人转业

退伍、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招录 (招聘)工作人员、大中专毕业

生回原籍、刑满释放人员回原籍等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迁入

外,禁止人口迁入.

四、本通告发布后,项目法人要按本通告明确的征占用地范

围和有关技术要求进行范围界定,设置明显、易于识别的标志,

与工程占地和淹没区市、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宣传和

实物调查等工作;实物调查应当全面准确,调查成果公示、确认

后,按规范程序及时报批、报审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和移民安置规

划,经审批、审核后结合项目建设认真组织实施,不得随意调整

或修改;依法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,确保项目区社会稳定和各项

—２—



工作顺利推进.省级和市级移民管理机构要与省、市有关部门做

好指导监督.

五、对违反本通告擅自迁入的人口和建设的工程,一律不予

登记和补偿.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,不履行法定程序和干扰实物

调查、工程建设、移民安置工作的,依法追究责任.

六、本通告施行期限自发布之日起至工程征地工作完成之

日止.

甘肃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６年３月１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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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６年３月１９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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